
文化行业标准《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
置指南》（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公共图书馆应当妥善保存馆藏文献信息,不得随意处置;确需处置

的,应当遵守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有关处置文献信息的规定。”2017

年 12 月，受原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委托，由国家图书馆、武汉大学、

湖北省图书馆组成项目组，开展公共图书馆文献处置制度研究工作，

调查国内外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范围、方式和相关政策文

件，分析和总结我国公共图书馆在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中的主要困

难和实际需求，提出对策，研究制定《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

工作管理办法》。2024年 3月，《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指南》

获批立项为 2024 年度文化和旅游行业标准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WH2024-07。 

（二）制定背景 

项目组对国内外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立法情况、相关实践、学术成

果进行调查分析，对国家和各地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等进行整理研

究，对湖北、江西、湖南等地 60 多家公共图书馆做了问卷调查，并

广泛征求图书馆界专家、公共图书馆馆长代表、法律界专家和财政方

面专家意见。在以上调研基础上，项目组完成《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

信息处置工作管理研究报告》和《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

管理办法（建议稿）》。2022年 4月，文化和旅游部经商财政部同意，



印发《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2023年 9月，为进

一步细化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由国家图书馆牵头，联

合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通过图标委向科技教育司正式提出申报

为文化和旅游行业标准项目的申请。2024年 3月，《公共图书馆馆藏

文献信息处置指南》获批立项。 

（三）起草过程 

2024 年 5 月，召开项目启动会，成立起草工作组，确定《公共

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指南》编撰大纲及分工。 

2024年 8月，完成《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指南》统稿；

向图标委提交标准化工作项目中期检查自查报告，整理、总结阶段工

作内容。 

2024年 10月，在征求起草工作组内成员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

成《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指南》。 

2024年 11月，起草组召开项目统稿会，经标准起草工作组研究、

讨论，确定修改思路，形成《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指南》修

改稿。 

2025 年 2 月，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组视频会议，围绕《公共图书

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指南》修改稿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讨论修改。 

2025年 3月，形成《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指南（草案）》、

标准编制说明等文件，提交图标委秘书处形式审查。 

项目起草单位及责任分工如下表： 

单位分工 单位名称 起草组成员 工作分工 

牵头单位 国家图书馆 
申晓娟、 

张若冰、 

（1）负责项目总体统筹 

（2）负责起草标准草案第 1-5 和



单位分工 单位名称 起草组成员 工作分工 

李丹、 

杨凡、 

张孝天 

第 8-9部分，修改第 1-4和第 7部

分 

（3）负责标准草案全文统稿修改，

撰写编制说明 

参与单位 

湖北省图书馆 

谢春枝、 

谢娟、 

王辉 

（1）负责起草标准草案第 7部分，

修改第 5-6部分 

（2）参与标准草案讨论修改 

武汉大学 黄如花 

（1）负责起草标准草案第 6部分，

修改第 8部分 

（2）参与标准草案讨论修改 

二、标准内容及编制情况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突出可操作性，力求科学合理、切实可行，适用于政府设

立的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其他类型图书馆或相关机构

可参照使用。在研制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的结构、格式、术语等按照统一的规则进行编写，技术内

容前后协调统一，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容保持连贯性，并合理引用已有

相关标准，规范指导各馆开展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 

2）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充分参考各级公共图书馆处置馆藏文献信息的成功经验，

综合考虑各地差异性，针对县（区）级图书馆专业力量不太强的实际

情况，对各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细则的编制方法、馆藏文献处置



范围、处置方式、处置程序、监督与检查、统计与公开等各环节都作

了细化规定，实际指导公共图书馆开展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 

3）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充分考虑可操作性，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了如何选择纳入

处置范围的馆藏文献信息，对属于损坏严重、存储格式过时、复本量

过多、流通率较低、内容过时、非正常损失等情形进行了细化指导；

同时，为了最大化发挥拟处置文献信息价值，规定了优先选择无偿划

转、捐赠和置换等有利于提升文献信息利用率的处置方式。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处置原则、

处置工作细则编制方法、处置范围、处置方式等做出规定。 

本标准的基本内容如下： 

引言阐述了本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第 1部分明确了本标准的范围和适用对象。 

第 2部分提供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部分定义了标准中使用到的概念和术语，包括文献信息处置、

馆藏发展政策等。 

第 4部分规定了馆藏文献信息的处置原则，包括规范性、科学性、

统一性、协调性。 

第 5部分规定了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细则的编制，包括编制要求、

工作细则的内容。 

第 6部分规定了处置范围，包括可纳入处置范围的馆藏文献信息，

和不应纳入处置范围的馆藏文献信息。 

第 7部分规定了六种处置方式的适用范围和处置程序，包括无偿



划转、捐赠、置换、有偿转让、报损和报废。 

第 8部分规定了监督与检查。 

第 9部分规定了统计与公开。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各地关于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各馆结合实际

工作制定的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 

（四）修订标准前后技术内容对比（可选） 

无。 

三、标准分析综述 

（一）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二）技术经济论证 

无。 

（三）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有利于提高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的科学性，为

公共图书馆科学合理地处置馆藏文献信息提供有效指导；有利于提升

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质量，避免因为处置不及时造成馆舍空间浪

费，降低馆藏质量，影响读者对馆藏文献信息的有效利用；有利于细

化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流程和要求，避免因为处置不当对公共图书馆造

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 ISO或 IEC发布的国际标准。 

同类文件中有关于文献信息处置原则性的规定，即国际图联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 Guidelines for Development）4.5馆藏维护原则

中提出，图书馆的馆藏是一种有生机的资源，要求经常不断地入藏新

资料、剔除过时的，确保其始终适合本社区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准确

性。4.8新馆的馆藏建设规划中提出，巩固阶段，开始进行图书剔旧

工作，图书馆的剔旧和采购量会互相抵消；稳定阶段，馆藏的质量靠

采购率和剔旧率之间的平衡来维持。4.9采购率与剔旧率中提出，一

般性的采购率和剔旧率有可能不适用于地方文献等特殊馆藏。 

本标准认同《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的原则内容，对其提到

的剔除过时的馆藏范围进行了细化。此外，对处置原则、处置范围、

处置方式等技术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还规定了不适用于处置的文献

范围。 

五、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关系 

无相关国际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相一致，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

理办法》《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湖北省《文

献剔除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剔除

规定》等相关的地方规范性文件。 

同时，还与一系列图书馆领域现行推荐性标准，如《公共图书馆

业务规范》GB/T 40987-2021、《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WH/T 70—2020、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WH/T 89—2020、《公共图书馆年度报

告编制指南》WH/T 96—2022等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实施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作为推荐性文化行业标准发布实施，为

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处置馆藏文献信息提供参考依据。其他类型图

书馆或相关机构可参照使用本标准。 

（二）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要求，依托全

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标准宣贯及技术要求专题培训。通

过制作标准的“一图读懂”等宣贯材料，帮助业界更好地理解《公共

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指南》技术要求。 

（三）标准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 

本标准是配合文化和旅游部颁布的《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

置工作管理办法》的配套文件，建议不需设置过渡期，标准发布同时

实施。 

（四）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可选） 

无。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指南》起草组 

2025年 4月 1日 


